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所提供之獎學金 
 

 

 

獎學金

名稱 
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專案獎助學金 

申請年

度 
109學年 第 2 學期 

可申請

本筆 

獎學金之

學校 

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全國各公私立技專校院、高中、高職、國中   

學     制 研究所、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   

成     績 智育: 80  德育(操行): 80  體育: 不限  平均: 不限 

獎助身

分 
不拘   

獎助資

格 
不拘   

戶籍地

限制 
不拘   

學     門 不拘   

申請方

式 
向提供單位申請   

限制條

件 

一、培育對象 

本會培育之對象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學業優異組：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院)大二(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在學學

生，學業成績優異，或論文水準優異者。 

1.大學部：大學學業成績每學期均達八十分以上，且成績達該系前 10%

以內，操行甲等或八十分以上之在學學生。 

2.碩士、博士生：學業成績及論文水準優異之在學學生。 

（二）特殊才能組：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在學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1. 在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表演相關領域，表現優異，且近三年曾

參與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或國內全國性個人比賽，並取得前三名或特優

獎者。 

2.於教育部公布之最新年度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刊載之體育競賽種類

中，個人競賽項目成績表現優異，近三年曾入選國家代表隊或培訓隊，

或曾參與國際性具規模之比賽及過內由中央政府主辦之全國性個人競賽

項目，並取得前三名或特優獎者。  

3. 

（1）符合培育條件之申請者中，若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者優先錄取。 

（2）本辦法培育之學業優異組學生，持續升學期間若表現優異且取得教

育部採認之國外大學校院之碩、博士班入學許可，經詳細審核與評估

後，可繼續給予培育。 

（3）特殊才能組培育學生，若表現優異且取得教育部採認知上述（一）

所列國外學校之大學部、碩、博士班入學許可，或國中、高中學生表現

特別優異且取得入學許可，均得經個案審核與評估後，亦可繼續給予培

育。  

獎助內

容 

每人給獎金額範圍: 200,000～400,000元 

預計總名額: 未定 

申請期

間 
2021/01/29～2021/03/10 

申請說

明 

一、申請條件： 

（一）申請書。 

（二）全戶戶及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 

（三）申請人自傳(韓個人求學歷程、生涯規劃、家庭經濟環境、社會服

務看法、如何運用本獎助學金等）。 

（四）指導老師（或所長）推薦書。 

（五）在學證明。 

（六）資質優異證明： 

1. 學業優異組： 

（1）大學部：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系排名）。 

（2）碩士、博士生：碩士需檢附大學（含系排名）及碩士歷年成績單正

本、研究計畫或研究論文概要。博士生需檢附碩士及博士歷年成績單正

本 

2. 特殊才能組： 

除歷年成績單正本外，並需檢附參與比賽得獎證明影本集最具代表性之

作品或演出，表現（靜態提供照片、圖稿等）動態則提供個人演出、作

品、比賽或專長活動項目之動態記錄影片。 



（七）足以證明家境困難之相關文件。 

（八）若有公益服務之證明文件，可提出供評審參考。 

（九）其他足以證明所列狀況之文件。 

 

二、獎助項目及獎助金額： 

（一）獎助項目及金額得視受培育學生之學雜費、書籍購置需求、國內

外生活費等實際狀況個別評估核給。 

（二）國內學校培育金額：每人每學年合計最高上限為新台幣 20萬元。 

特殊才能組音樂領域中家境清寒之學生，如有購置樂器需求，可於申請

時提出購置計畫，由本會專案審查，培育金額每人每學年合計最高上限

為新台幣 24 萬元。 

（三）國外學校培育金額：每人每學年合計最高上限為新台幣 40萬元。 

 

三、申請方式： 

請於 110年 3月 10 日前（郵戳為憑）寄至：10444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

北路一段 144號（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收 

相關問題請洽：02-2567-1688 轉 127、112。  

特別提

醒 
出國攻讀學位之獎助僅限本專案持續培育之學生申請。  

說明網

址 
  
 

檔案資

訊 
  

 

 


